·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

灌南县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

检查申请表
灌南县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：

    我单位施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项目，已主体封顶或完成合同工作量的70 %，现申请对该项目组织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状况进行综合检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（电话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工程项目基本情况表：

	建设单位
	
	施工许可证号
	

	施工企业名称
	
	企业资质等级
	

	公司分管经理
	
	联系电话
	

	工程项目名称
	
	工程地址
	

	工程类别
	
	结构类型
	

	开工日期
	
	计划竣工日期
	

	分部分项工程费（万元）
	
	工程合同价（万元）
	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
	项目经理
	
	资质等级
	
	联系电话
	

	监理单位
	
	总监理师
	
	联系电话
	


注：1、本表由受理单位统一编号；

       2、施工单位填写一式三份；报造价站一份、施工单位一份、建设单位一份。

